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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24 年 3 月 25 日

討 論 文 件

立 法 會 司 法 及法 律 事 務 委 員會

與 國 際 法 律 及爭 議 解 決 機 構合 作 和 爭 取 其在 香 港 落 戶 或開

展 活 動 的 最 新發 展 ：

國 際 調 解 院 以外 的 國 際 機 構和 組 織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律 政 司 有 關 國 際 調 解 院 以 外 的

其 他 國 際機 構和 組 織 有關 工作 的 最 新發 展。  

背 景

2 . 在 國 家 《 十 四 五 規 劃 綱 要 》 和 《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規

劃 綱 要 》下，中央 人 民 政府 (中央 政 府 )提出 香港 作 為 亞太 地

區 國 際 法律 及爭 議 解 決服 務中 心 的 策略 性定 位。為 提 升香港

的 國 際 形 象 ， 並 推 廣 本 港 法 律 及 爭 議 解 決 服 務 的 優 勢 和 機

遇，律 政 司一 直推 行 政 策措 施，加 強 與 知名 的 國 際 法 律及 爭

議 解 決 機構 合作 和 爭 取其 在香 港 落 戶或 開展 活 動 。

3 . 律 政 司 一 直 積 極 就 上 述 措 施 推 行 相 關 工 作 。 當 中 包 括

爭 取 國 際組 織來 港 落 戶，推動或 支 持 國際 組織 在 香 港舉 辦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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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參 與 多 個國際 組 織 在國 際私 法 範 疇 以 及其 他 國 際法 律和

爭 議 解 決 機 構 的 工 作 ， 並 致 力 加 強 與 該 等 組 織 和 機 構 的 合

作 。  

4 .  2 024 年 1 月 23 日，律 政 司 向 委員 闡 述 了有 關國 際 調 解

院 的 最 新工 作情 況。本 文 件重點 向 委 員提 供律 政 司 與其 他國

際 機 構 和組 織有 關 工 作的 最新 發 展 。  

( A)  國 際 統 一 私 法協 會 (國 際 私 法 協 會 )  

5 .  為 根 據 國際 私法 協 會 與律 政司 於 20 22 年 5 月 2 7 日 簽

署 的 合 作 諒 解 備 忘 錄 進 一 步 加 強 國 際 私 法 協 會 與 香 港 的 合

作 ， 香 港特 區律 政 司 副司 長於 2 02 3 年 3 月 6 日 訪 問意 大 利

羅 馬，並 與國 際私 法 協 會 的 秘書 長 和 其 他 管 理 層 成 員 會 面 ，

探 討 該 會與 香港 進 一 步合 作 的 機 會 。  

6 .  國 際 私 法協 會和 律 政 司同 意於 2 02 4 年 1 1 月 初 香 港法

律 周 2 024 舉行期 間 合 辦第 二屆 亞 太 國際 私法 高 峰 會議 並已

經 展 開 籌備 工作，預 計 會 議會吸 引 區 內外 的資 深 法 律學 者及

從 業 者 參加 。  

7 .  在 中 央 政 府 支 持 下 ， 律 政 司 和 國 際 私 法 協 會 亦 同 意 探

討 在 香 港法 律樞 紐 設 立聯 絡辦 事 處 的可 能性。此 舉 既 有助國

際 私 法 協會 在亞 太 地 區推 廣其 工 作，又 可進一 步 提 升香 港作

為 區 內 國際 法律 及 爭 議 解 決服 務 中 心的 地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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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律 政 司 一 名 政 府 律 師 目 前 正 借 調 至 國 際 私 法 協 會 秘 書

處 ， 為期 12 個月 。 該 名律 師將 就 聯 絡辦 事處 的 事 宜協 助規

劃 未 來 路 向 和 預 備 所 需 籌 備 文 件 等 。 律 政 司 與 中 央 政 府 協

商 ， 並 與國 際私 法 協 會秘 書處 合 作 ，爭 取在 2 024 年 6 月向

國 際 私 法 協 會 理 事 會 提 交 一 份 關 於 設 立 聯 絡 辦 事 處 的 正 式

資 料 文 件。律 政司 稍 後 將適 時向 委 員 說 明 此 事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

( B )  海 牙 國 際 私 法會 議 ( H CCH )  

9 .  律 政 司 與 HCCH 及 其 亞 太區域 辦 事 處 (區 域辦 事 處 )保

持 緊 密 合作 ；該 辦 事 處 自 2012 年 在香 港 成立， 是 HC C H 在

區 內 的 唯一 區域 辦 事 處。區域辦 事 處 一直 與律 政 司 合 作 為區

內 成 員 國和 潛在 成 員 國舉 辦能 力 建 設等 各項 活 動，當 中不少

成 員 國 為「 一帶 一 路 」沿 線國 家 。  

1 0 .  尤 其 ， 律政 司支 持 HC C H 於 2 02 3 年 9 月 在香 港 舉 行

HC C H 2 02 3  亞太 周 ， 以慶 祝 HC C H 成 立 13 0 周 年 。 香港 特

區 行 政 長官、外交 部 部 長助 理華 春 瑩、香港 特區 終 審 法院 首

席 法 官 、香 港特 區 律 政司 司長 及 HC C H 秘書 長 出 席 HC CH

亞 太 周 的開 幕日 ， 並 致辭 。  

1 1 .  本 屆 亞 太 周 聚 焦 的 主 題 為 「 司 法 公 正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之

路： HC CH 在 互聯 互 通 世界 中的 影 響 力 」。亞太 周 為 亞太 地

區 間 交 流意 見和 觀 點 提供 了平 台 ， 期間 有來 自 約 20 個司法

管 轄 區 的講 者參 與。亞 太周 的討 論 主 題包 括 HC C H 及 其 主要

公 約 的 最新 進展，以及 HC C H 在 跨 國 訴訟 和法 律 合 作、國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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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法、數 位和 金融 法、國 際家 庭 和 兒 童 保護 法律 等 領 域正 進

行 的 重 點項 目和 未 來 可能 展開 的 工 作。  

1 2 .  本 屆 亞 太周 有 30 0 多 名 包括 來自 本 地 及海 外的 政 府 官

員、法 律 專家 和從 業 員 親身 出席，另 有 來自 世界 各 地 的線 上

參 與 者 。  

( C)  聯 合 國 國 際 貿易 法 委 員 會 (貿 易 法 委 員 會 )  

1 3 .  律 政 司 繼續 與貿 易 法 委員 會緊 密 合 作， 其中 以 於 2 023

年 11  月 6 日及 7 日在 香 港成 功舉 行 的 第五 屆聯 合 國 國際 貿

易 法 委 員會 亞太 司 法 高峰 會最 為 矚 目。該高峰 會 是 香港 法律

周 2023 的 活動之 一 ， 與會 人數 創 紀 錄新 高， 線 上 參與 者和

親 身 出 席者 逾 75 0 人， 分 別來自 超 過 50 個司法 管 轄 區， 其

中 約 50 名 親身出 席 的 人士 是來 自 區 內 2 2 個司 法 管 轄區 (包

括 東 盟 成 員 國 、 中 東 及 中 亞 國 家 ， 以 及 太 平 洋 島 國 )的 法 官

和 官 員。此 外，該 高 峰 會在 亞洲 開 發 銀行 支持 下，首 次 提 供

東 帝 汶 語的 即時 傳 譯 服務，顯示 這 項 能力 建設 活 動 對 區 內與

會 者 的 重要 性。  

1 4 .  香 港 特 區 律 政 司 司 長 、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及 中 華 人

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駐 香 港 特 區 特 派 員 公 署 署 理 特 派 員 於 該 高

峰 會 致 開幕 辭，來 自 澳 洲、日本、韓 國、新 加坡、斯 里蘭 卡

和 泰 國 等 區 內 國 家 及 聯 合 國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經 濟 社 會 委 員 會

的 多 位 知 名 講 者 亦 於 會 上 就 多 個 國 際 貿 易 法 議 題 分 享 真 知

灼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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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2 023 年 11 月，在 與 貿 易法 委員 會 的 合作 下，律 政 司 的

人 員 亦 參加 了「 普 惠 全球 法律 創 新 平台 有關 網 上 爭議 解決 」

的 混 合 模式 會議，與 其 他 司法管 轄 區 的專 家 共 同 探 討網 上爭

議 解 決 方面 的最 新 發 展和 潛在 問 題 。  

( D)  亞 洲 — 非 洲 法律 協 商 組 織 (亞 非 法 協 )  

1 6 .  繼 第 59 屆 亞非法 協 年 會 於 20 21  年 在 香港 成 功舉 行 ，

以 及 亞 非 法 協 香 港 區 域 仲 裁 中 心 ( 亞 非 法 協 香 港 中 心 ) 於

2 02 2 年 開 幕 後 ， 律 政 司 一 直 加 強 與 亞 非 法 協 的 合 作 。 亞 非

法 協 是 亞洲 和非 洲 地 區唯 一的 政 府 間法 律諮 詢 組 織，自 198 0

年 起 在 聯合 國擁 有 常 駐觀 察員 地 位，並 在聯合 國 總 部設 有常

設 辦 事 處， 目前 有 47 個 成員國 ， 幾 乎涵 蓋亞 洲 和 非洲 的所

有 主 要 國家 ，當 中 約 九成 為「 一 帶 一路 」國 家 。  

「 中 國 — 亞 非法 協 國 際法 交流 與 研 究項 目 」 第 六 期培 訓班  

1 7 .  律 政 司 一 直 支 持 「 中 國 — 亞 非 法 協 國 際 法 交 流 與 研 究

項 目 」 (中 國 — 亞 非 法 協研 究項 目 )。中 國 — 亞 非 法 協研 究項

目 旨 在 透過 舉辦 年 度 培訓 課程，促 進 為 亞非法 協 成 員國 在國

際 法 方 面提 供能 力 建 設，讓參與 者 通 過向 世界 各 地 的知 名從

業 者 和 學者 學習，接 觸 國際 法的 理 論 與 實 踐，同 時 促 進彼 此

對 亞 洲 和非 洲不 同 文 化的 相互 認 知 和理 解。2 017 年，中 國 —

亞 非 法 協 研 究 項 目 (由 外 交 部 運 作 )與 亞 洲 國 際 法 律 研 究 院

( AAI L)就 中 國 — 亞 非 法協 研究 項 目 簽署 合作 諒 解 備忘 錄，允

許 中 國 — 亞 非 法 協 研 究 項 目 參 與 者 除 可 參 與 在 內 地 舉 行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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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活 動外，還可 參 與 在香 港舉 行 為 期一 星期 的 講 座、研 討

會 和 會 議 。 律 政 司 除 了 派 員 參 與 中 國 — 亞 非 法 協 研 究 項 目

外 ， 自 20 17 年起 也 贊 助該 項目 的 香 港部 分。  

1 8 .  因 應 疫 情 而 暫 停 三 年 後 ， 中 國 — 亞 非 法 協 研 究 項 目 第

六 期 培 訓班 於 20 23 年 7 月 2 4 日 至 2 9 日在 北京 舉 行 ，以 及

在 律 政 司資 助下 於 20 23 年 7 月 3 0 日 至 8 月 4 日 在香 港舉

行 。 第 六期 培訓 班 的 學員 包括 來 自 超過 35 個 亞 非 法協 成員

國 的 代 表，以 及東 盟、阿 拉伯 國家 聯 盟 及非 洲聯 盟 等 國際 ／

區 域 組 織的 代表。除 出 席不 同講 座 外，學員 亦有 機 會 認識 香

港 法 律 相關 組織 的 運 作，包 括參 觀 了 律政 司、終 審 法 院、香

港 國 際 仲裁 中心 、 一 邦國 際網 上 仲 調中 心和 廉 政 公署 等。  

2 023 年 12 月 5 日 至 6 日舉 行的「 第 三 屆亞 非法 協 年 度仲 裁

論 壇 」  

1 9 .  亞 非 法 協香 港中 心 自 2 022 年 5 月 25 日 正式開 幕 以 來，

一 直 舉 辦各 類項 目 和 活動。亞非 法 協 香港 中心 致 力 融入 亞非

法 協 爭 議解 決體 系，並 積極 履行 各 項 職責，包括 為 替 代爭 議

解 決 服 務提 供設 施、協 助執 行仲 裁 裁 決，以 及 促 進 仲 裁及 其

他 爭 議 解 決 服 務 (包 括 網 上 爭 議 解 決 服 務 )的 發 展 和 有 效 運

作。該 中 心 的成立 是 近 期對 香港 繼 續 作為 亞太 地 區 的主 要國

際 法 律 及爭 議解 決 服 務中 心投 下 重 要的 信心 一 票 。  

2 0 .  律 政 司 為亞 非法 協 及 亞非 法協 香 港 中心 於 20 23 年 12

月 5 日至 6 日首 次 在 香港 舉辦 的「第 三 屆亞非 法 協 年度 仲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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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 壇 」提供 財 政支 持。該 論 壇 是 亞 非 法 協 的 旗 艦 國 際 活 動 ，

也 是 亞 非 法 協 成 員 國 之 間 推 廣 國 際 商 事 仲 裁 及 就 亞 洲 和 非

洲 不 同 司 法 管 轄 區 仲 裁 實 踐 中 出 現 的 問 題 交 換 意 見 的 寶 貴

平 台。該 論 壇 的主 題 是「秉 持 萬隆 精 神，在 變 局時 代 中 化解

分 歧 」。該 論壇特 別 討 論了 仲裁 法 與 實踐 在亞 洲 和 非洲 的最

新 發 展；仲裁 的司 法 協 助；後 疫情 世 界 的網 上爭 議 解 決與 技

術 應 用；跨 境 電子 商 務 爭議 解 決 方 案；環 境、社 會 及 管治 相

關 的 爭 議 仲 裁 ， 以 及 供 應 鏈 中 斷 的 應 對 。 香 港 特 區 行 政 長

官、亞 非 法 協秘書 長 和 中華 人民 共 和 國外 交部 駐 香 港特 區特

派 員 公 署副 特派 員 致 歡迎 辭，而 香 港 特區 署理 律 政 司司 長則

發 表 主 題演 講。來 自 亞 非法 協成 員 國 和其 他亞 非 法 協區 域仲

裁 中 心 的知 名講 者 在 論壇 期間 分 享 其 專 業知 識 和 經驗。該項

以 混 合 模 式 舉 行 的 活 動 成 功 吸 引 了 來 自 三 十 多 個 國 家 的 外

交 官、監 管機 構、商業、金融 和行 業 領 袖、科 技和 法 律 專家

以 及 代 表 政 府 和 國 際 組 織 的 觀 察 員 代 表 團 等 逾 3  0 00 人 參

與，並 透 過 媒 體平 台 轉 播讓 數百 萬 人 觀看。此 外，論 壇 的 實

體 參 與 者亦 去到 亞 非 法協 香港 中 心 參觀 和參 與 導 覽 。  

2 1 .  該 論 壇 使 最 近 成 立 的 亞 非 法 協 香 港 中 心 在 區 內 外 的 知

名 度 大 為提 高，從 而 促 進亞 非法 協 香 港中 心向 亞 非 法協 成員

國、投 資 者和 商界 提 供 解決 國際 爭 議 的服 務，鞏 固 香 港作 為

國 際 金 融、商 業、創 新 及 法 律 服務 樞 紐 的優 勢，同 時 有 助律

政 司 在 爭議 解決 範 疇 的能 力建 設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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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海 牙 國 際 法 學院  

2 2 .  就 能 力 建 設 範 疇 而 言 ， 律 政 司 亦 一 直 加 強 與 海 牙 國 際

法 學 院 的合 作。 海 牙 國際 法學 院 於 19 23 年成 立 ， 是世 界知

名 的 國 際公 法及 國 際 私法 教 學 和 研 究機 構，旨 在 推 進國 際關

係 法 律 層面 的科 學 研 究。  

2 3 .  因 應 疫 情 而 延 期 三 年 後 ， 首 屆 海 牙 國 際 法 學 院 香 港 高

階 課 程於 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15 日 在 香港以 實 體 形 式 舉

辦，主 題 為「 國際 商 業 和投 資爭 端 解 決的 當前 趨 勢 」。該 課

程 由 律 政司、AAI L 和 海 牙 國際法 學 院 合辦。超過 40 名 來 自

全 球 約 20 個司法 管 轄 區的 學員 和 多 位知 名講 者 透 過該 課程

就 有 關 國 際 商 事 和 投 資 爭 議 解 決 的 專 題 交 流 經 驗 和 知 識 。

AAI L 創 始 成 員兼 聯 合 主席 (及代 表 HC C H 秘書 長 )、海 牙 國

際 法 學 院秘 書長 和 香 港特 區律 政 司 司長 致歡 迎 辭 。  

2 4 .  該 課 程 獨 一 無 二 ， 屬 於 即 將 在 香 港 舉 辦 的 部 分 系 列 課

程，以 支 持 律政司 推 動 香港 作為 區 內 和國 際 上 理 想 的交 易促

成 及 爭 議 解 決 樞 紐 及 區 內 外 的 主 要 國 際 法 律 服 務 和 能 力 建

設 中 心 的措 施。 該 課 程 配 合《 行 政 長官 2 023 年施 政 報告 》

的 方 針，在 培育法 律 人 才及 專業 人 士 和加 強香 港 與 國際 組織

及 其 他 司法 管轄 區 之 間的 合 作 關 係 方面 亦發 揮 關 鍵作 用，提

升 香 港 作為 區內 能 力 建設 樞 紐 的 地 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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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律 政 司 會 繼 續 加 強 與 國 際 法 律 及 爭 議 解 決 機 構 合 作 ，

以 推 行 將 香 港 發 展 成 為 亞 太 地 區 國 際 法 律 及 爭 議 解 決 服 務

中 心 的 政策 措施。具 體 而言，律 政 司 將加 強與 這 些 不同 國際

組 織 在 能力 建設 範 疇 的合 作， 以 支 持《 行政 長 官 20 23 年施

政 報 告 》所宣 布將 於 日 後成 立的「 香 港 國際 法律 人 才 培訓 學

院 」。該 學院 將定 期 舉 辦實 務課 程、研 討會、國 際 交 流活 動

等，促 進「一 帶一 路 」地 區交 流。為推 動 成立 該 學 院 的 政策

措 施 ， 律政 司將 於 2 024 年内成 立 專 門的 辦公 室 及 專家 委員

會 。 1 

2 6 .  國 際 組 織 在 香 港 落 戶 並 進 行 各 類 活 動 ， 已 成 功 令 世 界

各 地 的 法律 及爭 議 解 決專 業人 士 紛 至沓 來，親 身 體 驗香 港獨

特 的 優 勢、法 治良 好、法 律 人 才輩 出 且 法 律 資源 豐 富，這 些

優 點 令 香港 成為 理 想 的交 易促 成 及 爭議 解決 地 方。來 自世界

各 地 參 與這 些活 動 的 高級 政府 官 員、法 官、法 律 從 業者、學

者 及 其 他專 業人 士 對 活動 均有 非 常 正面 的回 饋，是 這 些活動

舉 辦 成 功的 明證 。  

2 7 .  律 政 司 將 繼 續 推 行 政 策 措 施 ， 以 提 升 香 港 的 國 際 形

象，並 推 廣香 港法 律 及 爭議 解決 服 務 的優 勢 和 機 遇，以及 說

好 香 港 的法 治故 事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就 該 事 宜 建 議 開 設 的 相 關 職 位 ， 根 據 立 法 會 C B ( 4 ) 2 1 4 / 2 0 2 4 ( 0 2 )號 文 件 ， 於

2 0 2 4 年 2 月 2 6 日 諮 詢 了 本 事 務 委 員 會 （ 詳 見 ：

h t t p s : / / w w w . l e g c o . g o v . h k / y r 2 0 2 4 / c h i n e s e / p a n e l s / a j l s / p a p e r s / a j l s 2 0 2 4 0 0 2 2 6 c b
4 - 2 1 4 - 2 - c . p d f） 。 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4/chinese/panels/ajls/papers/ajls202400226cb4-214-2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4/chinese/panels/ajls/papers/ajls202400226cb4-214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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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政 司  

2 024 年 3 月  




